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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1已於2015年12月2日生效，為透過電子
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互通系統」）收集、互通、取用和安全儲存病人的健
康資料提供法律基礎。互通系統是一個資訊基建平台，讓獲授權不論公私
營界別的醫護提供者（包括醫生和其他醫護專業人員）在病人的同意下，
取覽和互通病人的健康資料，作醫護相關用途。

互通系統將於2016年第一季正式啟用。醫護提供者可瀏覽電子健康紀錄
互通系統網站（www.ehealth.gov.hk）了解有關詳情。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與互通系統的關係

互通系統內的病人健康紀錄屬個人資料，受到《個人資料（私隱）條例》2的保障。醫護提供者及電子健
康紀錄專員作為資料使用者在處理互通系統的資料時，除遵守《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的規定
外，亦必須依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條文（包括六項保障資料原則）行事。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私隱專員」）可就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執行和行使其在《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下的職能和權力，包括： 

 � 處理有關互通系統內涉及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投訴3，有需要時亦可展開主動調查；

 � 就互通系統在處理個人資料方面進行視察；

 � 就互通系統涉及個人資料私隱的事宜向醫護提供者及市民提供指引；及

 � 處理涉及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外洩事故通報。

香港法例第625章1

香港法例第486章2

請參閱公署的《處理投訴政策》3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醫護提供者及醫護專業人員注意事項〕
與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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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障個人資料的規定，電子健康紀錄專員為醫護提供者發出的實務守則及登記條款中已詳細列明。
醫護提供者在登記參與互通系統前，應詳細閱讀有關條文。私隱專員在執行和行使《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下的職能和權力時，除考慮《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的條文外，亦會考慮由電子健康紀錄
專員所發出的實務守則。

醫護提供者及醫護專業人員須注意的事項

1.	 病人參與及給予互通同意

 1.1 健康紀錄屬敏感個人資料，醫護提供者應耐心及詳細地向病人解釋互通系統的運用，以確保病
人了解互通健康紀錄可能對其個人資料私隱帶來的影響。

 1.2 醫護提供者須確保職員會提醒病人在給予參與同意4及／或互通同意5前細閱由電子健康紀錄專
員發出的「參與者須知」，當中列明了互動系統的詳情6。

 1.3 參與互通系統屬自願性質，病人可在任何時候退出互通系統，亦可隨時撤銷給予任何醫護提供
者的互通同意7。遇有病人表達以上意向時，醫護提供者應詳細向病人解釋作出有關決定可能
對其所接受的醫護服務帶來的影響及如何向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提出其要求。從保障個人資料私
隱的角度出發，即使在有關退出互通系統或撤銷互通同意的決定生效之前，醫護提供者應在不
影響相關的醫護服務的大前提下，盡量尊重病人的意願。

2.	 「有需要知道」原則下取覽電子健康紀錄

 2.1 醫護提供者須採取合理步驟，確保只有相關的醫護專業人員，方可從互通系統內取覽與其提供
的醫護服務有關的健康紀錄，以符合「有需要知道」的原則。例如：

 � 應視乎醫護專業人員的不同專業範疇及工作需要，為個別人員設定足夠但不超乎適度的
權限，以取覽互通系統內的資料；

 � 將有關病人資料保密要求納入職員手冊或行為守則中，同時應適時檢視有關職員取覽互
通系統內資料的權限。當有人事變動時，應盡快註銷離職人員的取覽權限。

 2.2 作為醫護專業人員，即使已獲醫護提供者授權取覽電子健康紀錄，亦須作出專業判斷，視乎所
提供的醫護服務的實際需要，決定應取覽哪些資料以作參考。

3.	 個人資料的準確性

醫護提供者須確保其提供予互通系統的電子健康紀錄屬準確及符合互通規定8。

4.	 個人資料的保安

 4.1 醫護提供者須採取所有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措施以保障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例如：

參與同意＝病人同意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儲存他的個人識辨資料和健康資料，這些資料是由已取得其同意的參與醫護
提供者所提供。病人亦被視為向醫院管理局及衞生署給予互通同意（見註5）。

4

互通同意＝病人同意讓特定的醫護提供者查閱和上載其健康紀錄5

包括互通系統的背景、何謂及如何給予參與同意及互通同意、健康資料的可互通範圍及使用、登記、退出互通系統及撤
銷互通同意的程序等

6

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則除外7

只有對提供連貫的醫療服務有必要和裨益的資料才會被納入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範圍內，包括：(i)個人身份和基本資
料；(ii)臨床附註摘要；(iii)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轉介；(iv)不良反應和敏感；(v)出生和防疫注射紀錄；(vi)其他檢驗結
果；(vii)化驗和放射結果；(viii)診斷、醫療程序及用藥；及(ix)診症摘要及與醫護提供者接觸的資料（有關部門會不時對可
互通資料範圍作出檢討及更新，最新互通資料範圍及詳情會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網頁（www.ehealth.gov.hk）公布）。
互通範圍外的資料（例如賬務和保險計劃的資料）均不會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內上載、儲存和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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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確保獲授權的職員在登入互通系統時，電腦屏幕所顯示的電子健康紀錄不會被無關的第
三者查看（例如考慮屏幕的方向或／及使用防窺濾片）；

 � 如涉及在非登記地點，透過手提電腦裝置經特定程序去取覽互通系統內的病人健康紀錄
以提供醫護服務（例如到病人家中診症），必須對裝置及程序作風險評估；

 � 小心保存透過互通系統所下載或列印的電子健康紀錄資料9（不論是紙張或電子形式）；應
就使用便攜式儲存裝置制訂指引10，以免造成個人資料外洩；

 � 採取適當的措施，確保醫護提供者本身的資料系統有足夠安全保障及運作正常，以避免
進一步危及互通系統內健康資料的安全。

 4.2 若醫護提供者遇上涉及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外洩事故時，醫護提供者應盡快向電子健康紀錄
專員及私隱專員作出通報11。

5.	 直接促銷

醫護提供者須注意，為保護互通系統內的龐大個人資料庫，使用互通系統內的電子健康紀錄作直接
促銷屬《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下的刑事罪行。另外，如醫護提供者欲將儲存於其本身系統
內的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則必須依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6A部的規定12，否則亦屬刑事
罪行。

6.	 個人資料私隱政策

醫護提供者須檢視現有的個人資料私隱政策及作出相應修訂，以述明其處理本身系統內的病人資料
上傳到互通系統的安排，並適當地向病人展示有關修訂。

7.	 查閱資料要求／改正資料要求

 7.1 由於醫護提供者並無權向病人提供由其他醫護提供者上載至互通系統的健康紀錄，如有病人
向醫護提供者作出查閱資料要求，要求全面查閱互通系統內他的電子健康紀錄中的個人資料，
醫護提供者應建議病人向電子健康紀錄專員作出查閱資料要求，行使其在《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下的查閱資料的權利。醫護提供者並須於40天內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13書
面回覆病人。請注意，醫護提供者須釐清病人查閱資料要求的對象及範圍。假如病人向個別醫
護提供者作出查閱資料要求，要求查閱該醫護提供者本身系統內所載有他的個人資料，該醫護
提供者亦須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14，依從其要求。

 7.2 當收到病人針對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提出改正資料要求時，若有需要，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應
盡快向個別醫護提供者查詢資料的準確性。醫護提供者若信納有關資料屬不準確，應立即更改
有關資料，並通知電子健康紀錄專員。同樣地，如病人向個別醫護提供者作出改正資料要求，
該醫護提供者亦須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15的規定依從該要求。

 7.3 醫護提供者應委派指定人員，專門負責處理查閱資料要求或改正資料要求，並就《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下的有關規定向該些指定人員提供適當培訓及指引。

只有病人的索引資料和藥物敏感資料，才可從互通系統下載至醫護提供者本身的系統9

請參閱公署出版之《使用便攜式儲存裝置指引》資料單張10

請參閱公署出版之《資料外洩事故的處理及通報指引》11

請參閱公署出版之《直接促銷新指引》12

請參閱公署出版之《資料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查閱資料要求及收取查閱資料要求費用》資料單張13

見註1314

請參閱公署出版之《資料使用者如何妥善處理改正資料要求》資料單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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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投訴

 8.1 有關涉及互通系統內的個人資料，而又可能涉及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的投訴，
均屬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的職能範圍。公署在收到投訴（不論是直接向公署提
出或由電子健康紀錄專員轉介）後，會按照既定的《處理投訴政策》作出跟進。

 8.2 為保障互通系統內的病人健康紀錄，《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特別引入關乎取覽、損毁
及更改互通系統內資料的罪行。基於互通系統內的病人健康紀錄屬個人資料，醫護提供者如干
犯上述罪行，有機會同時違反保障資料原則及／或干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主體條文下
的罪行。私隱專員及／或電子健康紀錄專員收到有關投訴後，如認為投訴涉及相關罪行，會將
個案轉介警方作刑事調查。

醫護提供者參與互通系統前有關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行動清單

作為良好的行事方式，在參與互通系統前，醫護提供者應檢視是否已採取足夠的措施以保障個人資料
私隱，包括：

 制訂／修訂《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制訂／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政策》

 設置及測試基本設施（包括軟件和硬件），並對裝置及程序進行風險評估

 培訓職員了解互通系統的運作及操作流程及制訂相關守則或指引

 制訂處理查閱及改正資料要求的政策

 制訂有關互通系統的投訴的處理程序及通報電子健康紀錄專員的機制

 制訂涉及互通系統內的健康紀錄的外洩事故處理及通報機制

ü

ü

ü

ü

ü

ü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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